
林木林地权属登记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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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示无异议，填写林权登记（变更）申请表及林权注销登记申请表，由申请人到林地所有权利的组、村（社区）、乡、镇（街道）权属审批意见





外业调查、填写权属勘察登记卡、制作宗地附图





注销林权证





变更登记





初始发证





报县人民政府审批





公示结果有异议





不予受理或退件补充材料、书面告知





受理





公示（公示期40天）





林权权利人提供个人身份证明、权属证明材料





林权权利人（个人或法人）提出初始、变更、注销申请并附相关材料









